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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玉堂、江苏堂皇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康虹纺织品有限公司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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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荆玉堂，男，汉族，1963年7月31日生，住江苏省丹阳市皇塘镇85－69号。  

委托代理人王边国，江苏南京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苏堂皇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丹阳市皇塘镇。  

法定代表人荆玉堂，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边国，江苏南京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康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环城镇宏城经济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施菊如，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建范，该公司业务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慈英，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原告荆玉堂、江苏堂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堂皇公司）与被告上海康虹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虹公

司）、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10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荆玉堂、堂皇公司诉称，其于2003年11月26日申请了名称为“床上用品套件（五十三）”的外观设计专利，于

2004年8月4日获得授权并公开，专利号为200330112363.7，该专利至今合法有效。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大量制

造、销售仿冒原告上述专利的产品，并于2006年3月19日至江阴国际购物中心公证购买了康虹公司生产的“康虹家纺”

牌四件套“都市花香”。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生产、

销售仿冒专利的侵权产品；2、承担侵权赔偿人民币10万元整；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原告方因维权所发生的合理费

用。  

被告康虹公司辩称，其销售的涉案床上用品套件是由海门市晋帛家用纺织有限公司生产，康虹公司仅是贴牌进行销

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康虹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仿冒原告专利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的行为；  

二、康虹公司赔偿荆玉堂、堂皇公司人民币7万元整；（该款项分两期支付，第一期于2007年1月10日前支付人民币

40000元；第二期于2007年5月1日前支付人民币30000元。）  

三、如康虹公司协助堂皇公司在2007年5月1日前进驻上海至少一家商场，则荆玉堂、堂皇公司免除康虹公司的第二

期付款责任；  

四、本案诉讼费用6210元，由荆玉堂、堂皇公司负担；  

五、双方再无其他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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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潘 浚 

代理审判员 李锡胜  

代理审判员 张 浩 

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酆 芳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